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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學 觀 摩   
 

風險社會下國家管制擴張與刑罰必要性之探討 

─以釋字第678號解釋為研析中心 

 
編目：憲法‧刑法 

 

 

＜摘   要＞ 

    電信法第 48 條第 1 項前段、第 58 條第 2 項及第 60 條關於未經核准擅自使用

無線電頻率者，應予處罰及沒收之規定部分，與憲法第 23 條之比例原則尚無牴觸，

亦與憲法第 11 條保障人民言論自由、第 15 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無違。惟包含

許玉秀、林子儀、許宗力及李震山等多位大法官就系爭規定之刑罰必要性紛紛提

出不同意見，且本文雖認為刑罰與國家對社會管控息息相關，然而罪刑法定主義

機能仍應扮演安全閥之角色，以避免刑法日益肥大化。 

關鍵詞：言論自由、事前許可制、刑罰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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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678 號 

解釋文及解釋理由書 

重點摘述 

1.憲法第 11 條規定，人民之言論自由應予保障，鑒於言論

自由具有實現自我、溝通意見、追求真理、滿足人民知的

權利，形成公意，促進各種合理之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

能，乃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不可或缺之機制，國家

應給予最大限度之保障（本院釋字第 509 號解釋參照）。

2.前開規定所保障之言論自由，其內容尚包括通訊傳播自由

之保障，亦即人民得使用無線電廣播、電視或其他通訊傳

播網路等設施，以取得資訊及發表言論之自由（本院釋字

第 613 號解釋參照）。 

3.惟憲法對言論自由及其傳播方式之保障，並非絕對，應依

其特性而有不同之保護範疇及限制之準則，國家尙非不得

於符合憲法第 23 條規定意旨之範圍內，制定法律為適當

之限制（本院釋字第 617 號解釋參照）。 

4.電信法第 48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無線電頻率、電功率、

發射方式及電臺識別呼號等有關電波監理業務，由交通部

統籌管理，非經交通部核准，不得使用或變更」。 

5.電信法第 58 條第 2 項規定：「違反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規

定，未經核准擅自使用或變更無線電頻率者，處拘役或科

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金。」 

6.同法第 60 條復規定，犯第 58 條第 2 項之罪者，其電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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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字第 678 號 

解釋文及解釋理由書 

重點摘述 

材，不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準此，人民使用無線電

頻率，依電信法第 48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應先經主管機

關核准，如有違反，即依同法第 58 條第 2 項及第 60 條規

定科處拘役、罰金，併沒收其電信器材。 

7.無線電波頻率屬於全體國民之公共資源，為避免無線電波

頻率之使用互相干擾、確保頻率和諧使用之效率，以維護

使用電波之秩序及公共資源，增進重要之公共利益，政府

自應妥慎管理。立法機關衡酌上情，乃於電信法第 48 條

第 1 項前段規定，人民使用無線電波頻率，採行事前許可

制，其立法目的尚屬正當。上開規定固限制人民使用無線

電波頻率之通訊傳播自由，惟為保障合法使用者之權益，

防範發生妨害性干擾，並維護無線電波使用秩序及無線電

通信安全。兩相權衡，該條項規定之限制手段自有必要，

且有助於上開目的之達成，與比例原則尚無牴觸，並無違

憲法第 11 條保障人民言論自由之意旨。 

8.為貫徹電信法第 48 條第 1 項前段採行事前許可制，對未

經核准而擅自使用無線電波頻率者，依同法第 58 條第 2

項規定處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金，係立

法者衡酌未經核准擅自使用無線電頻率之行為，違反證照

制度，為維護無線電波使用秩序，俾澈底有效取締非法使

用電波行為，認為採取行政罰之手段，不足以達成立法目

的，乃規定以刑罰為管制手段，與憲法第 23 條之比例原

則尚無牴觸。 

9.至電信法第 60 條規定，對於犯同法第 58 條第 2 項之罪者，

其使用之電信器材，不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旨在防範

取締之後，再以相同工具易地反覆非法使用，具有預防再

犯之作用，且無線電臺發射電波頻率所使用之無線電發射

機等電信管制射頻器材，係屬管制物品，不得任意持有、

使用（同法第 49 條第 1 項、第 67 條第 3 項、第 4 項參照）。

是上開第 60 條有關違反第 58 條第 2 項之沒收規定，尚未

逾越必要之程度，與憲法第 23 條之比例原則、第 15 條人

民財產權之保障，均無違背。 

評析 

無 線 電 波 管 理

採 事 前 許 可 制

之必要性 

 

1.許玉秀大法官意見： 

(1)傳播管道，也就是溝通工具的開發與保護，都是對言論

自由重要的程序保障。因為如果不准許發言，保障言論

內容的自由是沒有意義的。換言之，保障言論自由，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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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析 

無 線 電 波 管 理

採 事 前 許 可 制

之必要性 

保障言論的正當程序，也就是保障傳播言論的管道。傳

播管道會因為科技的進步，而有許多樣貌，使用無線電

波傳送是其中的一種。 

(2)無線電波使用頻率（頻道、頻譜）並不是一種固定的資

源，會因為使用者技術能力的提升，而擴張使用可能

性。對資源使用的有效規劃與管理，目的在於提升使用

的能力，如果透過有效的規劃與管理，人民的科技能力

提升，規劃管理的理由也就不存在，解除管制也就不無

可能。而最後的管制需求，可能只剩下避免淪為犯罪工

具一項。那麼報備制、追懲制，或者僅藉由刑法公共安

全罪予以限制，都可能才是限制人民通訊傳播自由最

少、而能有效管理無線電波資源的適當方法。本席對於

事前許可制不違憲的支持，因此是有條件的。 

(3)除此之外，限制使用無線電波，對於發言管道固然有限

制，但是因為傳播言論的管道，並非只有使用無線電波

一種，因此基於特殊技術能力的要求，對於其中一種傳

播言論管道加以限制，還不能認為已經過度限制人民的

通訊傳播自由。 

(4)事前許可制的管制方式，未必構成過度限制而違反比例

原則，但是許可的管制標準如果不明確，就可能造成資

源使用的壟斷。管制標準是否符合法律保留原則，雖然

因為聲請書沒有具體指摘，而未予以審查，但立法機關

及主管機關仍應立刻進行檢討。 

2.許宗力大法官意見： 

(1)多數意見肯認國家為避免干擾，得以事前許可制度管理

無線電頻譜，並得處罰無照使用行為。本席考量傳統利

用無線電波廣播方式，有其技術侷限，必須維持事前許

可制度及相應裁罰，方能確保合法使用者不受干擾，乃

同意多數意見之結論。 

(2)然而，倘新無線電波技術之研發應用，已能確保即使毋

庸申請排他性之使用執照，亦能將干擾效應控制在合理

範圍，而得與既有合法使用者共享無線電頻譜，國家即

無必要對所有無線電波頻譜之使用行為，一律強制維持

事前許可制度。在各式共享頻譜技術已有長足發展的今

日，立法者有因應科技發展及時修法鬆綁之義務，其立

法懈怠本已構成過度管制而牴觸憲法保障言論自由之

旨。 

(3)惟慮及國家在技術或未臻至穩定成熟的階段，為適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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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析 

無 線 電 波 管 理

採 事 前 許 可 制

之必要性 

護既有合法使用者之權利，而採取較為穩健的步調繼續

維持事前許可制度，本席乃勉為同意現行管制手段尚可

合憲地存在於過渡期間；但縱使如此仍應以「已瀕臨違

憲邊緣」警告之，督促立法者應隨技術進展儘速適度鬆

綁對無線電頻譜之管制，以符憲法保障人民言論自由之

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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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 問 是 否 屬 行

為 人 所 有 一 概

沒 收 規 定 是 否

合憲？ 

評析 
不問是否屬行

為人所有一概

沒收規定是否

合憲？ 

 

1.葉百修大法官意見： 

(1)無論是刑罰或行政罰，其處罰之對象原則上應僅止於行

為人一身。按沒收（或沒入）係針對特定標的物，將該

物之所有權及相關權利移轉為國家所有之一種行政刑

罰，其目的具有預防犯罪、違法行為之處罰、維護大眾

安全及法秩序之安定及等目的。 

(2)對於沒收物之範圍，依據刑法第38條規定，除違禁物不

問屬於犯罪行為人與否一律予以沒收外，供犯罪所用或

犯罪預備之物或因犯罪所生或所得之物，仍以屬於犯罪

行為人者為限。 

(3)然系爭規定不問所涉及違法使用之電信器材是否為受

處罰者所有，一律予以沒收，電信器材非一概均為違禁

物，若無預防犯罪或維護大眾安全及法秩序之安定等目

的，就第三人合法取得之物仍予以沒收，則與憲法保障

人民財產權及比例原則之意旨有所牴觸。 

(4)沒收（或沒入）既涉及人民財產權之剝奪，於第三人合

法取得之物予以沒收（或沒入）時，是否有正當法律程

序所保障之受通知權、陳述意見及申請聽證之權利？依

據行政罰法第42條及第43條之規定，均僅限於受處罰

者，對於所有之物遭沒收（或沒入）之第三人，行政罰

法及系爭規定亦未就剝奪第三人財產權正當法律程序

予以保障，與憲法之意旨亦有未符。 

(5)就行為人違法行為之處罰及於第三人，若此項沒收行為

果具備上開多數意見所論之正當性與合乎憲法比例原

則，於為避免所涉電信器材有可能繼續違法使用，而造

成對公益有重大影響時，此項侵害行為已逾越第三人所

應忍受之範圍而構成特別犧牲，國家即應予以合理、適

當之補償。即便第三人合法取得之物係因故意或重大過

失，而致該物成為違反行政法上義務行為之工具者，仍

應予以適當補償，其故意或重大過失，僅係得否減免其

補償之數額或過失相抵之事由而已。 

2.陳春生大法官意見： 

(1)我國本號解釋關於沒收規定，其程序或許不完備，但是

否程序上之瑕疵已達違憲程度，則尚無充分理由證明。

且若將沒收界定為同時具保安處分之性質，則應無侵害

當事人財產權問題。 

(2)然而依本院釋字第610、663 號對於程序基本權概念所

為闡述之精神，關於第三人所有物沒收之程序保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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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應檢討改進，亦即，系爭規定未對第三人之所有物沒

收另設程序規定，例如：至少須給予當事人陳述意見之

機會，應檢討改進。 

刑罰適用之 

合憲性爭議 

 

1.許玉秀大法官意見： 

 (1)所謂「維護無線電波使用秩序，俾澈底有效取締非法

使用電波行為」，維護無線電波使用秩序，是虛語句，

真正的目的是有效取締非法使用電波行為，也就是維護

許可制度，所維護的是主管機關的權威、管制規範的威

信。但是使用刑罰的手段，所保護的法益，必須屬於重

大的公益，尤其應該和基本權連結。對一個沒有造成干

擾無線電波使用秩序的行為，沒有侵害他人基本權益的

行為，使用刑罰手段，看不出來具有什麼目的正當性。

(2)如果與刑法第184條妨害舟車及航空機行駛安全罪的各

項規定比較，所謂損壞軌道、燈塔、標誌或其他方法等

行為，必須導致陸海空運輸公眾的交通工具傾覆或遭到

破壞，或必須陷於不能安全行駛的危險，也就是說刑法

第184條各項的構成要件行為，均附有不同程度的具體

危險條件和實害條件。 

(3)相較之下，未經許可使用（單純無使用執照而傳送）無

線電波的行為，如果沒有造成他人的權利受損，為何可

以動用刑罰手段予以制裁，多數意見理由書顯然提不出

能被接受的說詞。 

(4)與其他違反證照義務相比較，在違反行政義務的行為無

照駕駛，也是可能有但未必有車禍肇事的風險，立法機

關並沒有對無照駕駛科處刑罰，只有在導致人身損害

時，方才以刑罰處罰（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21條至

第22條、第86條第1項規定參照）。因為無照駕駛未必

直接造成他人人身及財產的危害、未必車禍肇事危害交

通安全。未經許可而使用無線電波的行為，與無照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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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析 
刑罰適用之 

合憲性爭議 

行為顯然較為接近，所謂採取行政罰手段，尚不足以達

成立法目的，不知證據何在? 

2.林子儀及李震山大法官意見： 

(1)依多數意見所指，系爭規定所欲保護之法益，在於「無

線電波之使用秩序」，具體而言，係為防範妨害性干擾

之發生，以保障合法使用者之傳播品質與權益。是立法

者毋寧於上開系爭規定預測了一個風險—一旦有從事

無照使用無線電頻率之行為發生，即對合法使用者之傳

播品質與權益形成一般性的、典型的、普遍性的破壞或

妨害。而為避免此一破壞或妨害實際發生成具體實害，

故有必要在無照使用無線電頻率行為出現之階段即施

以刑罰處罰，俾對上述法益建構出一個前置化的保護措

施。 

(2)問題在於，立法者是否基於足夠堅強的事實基礎，而得

出一旦出現未經許可而使用無線電頻率之行為，依常理

或社會生活經驗推斷，即可等同確認上述法益破壞結果

必然發生之結論？「未經許可使用無線電頻率之行為」

與「從事破壞或妨害合法使用者之傳播品質與權益」之

間是否具有高度關聯，立法者並未清楚說明，亦未見多

數意見加以論述。 

(3)但對執法機關而言，由於系爭規定在構成要件認定上的

明確、簡易，無須證明行為人之使用電波行為是否引起

破壞或妨害之實害發生，即可進行大量取締，收方便管

制之效。如此，系爭規定之制定，功能毋寧在於模糊預

備（未經許可使用無線電頻率之行為）與既遂（從事破

壞或妨害合法使用者之傳播品質與權益）之間之界線，

以減少執法機關之管理成本及舉證負擔。無庸置疑地，

如此簡化犯罪處罰條件之作法，本質上將導致刑罰處罰

範圍的擴張，並將造成刑法工具化，與刑罰謙抑與最後

手段性之原則殊有不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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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於刑法自古以來為統治者所使用的最佳工具之一，經由

歷史經驗可證明，當刑法領域不斷擴充時，表示國家藉由

刑法之威嚇掩飾無能之施政。 

2.此外，在國際化潮流推波助瀾影響及資本主義正式邁入爛

熟的階段，國家任務亦有所改變，此種轉變不外乎使其進

入管理型國家及風險控管社會，而其間刑法所代表之社會

機能也將隨之調整。 

3.透過本號大法官解釋理由書中之論理，係認為無線電波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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率屬於全體國民之公共資源，為避免無線電波頻率之使用

互相干擾、確保頻率和諧使用之效率，及保障此一社會資

源在制度性發展前提下，得以刑罰做為行為規範依據。 

4.大法官於解釋文中，先肯認立法上採事前許可制符合立法

規範，惟對於為何行政罰不足以因應，進而必須採刑罰之

方式，未見詳細說理，僅以立法目的一語帶過，欠缺對於

刑罰必要性之思考，此由包含許玉秀大法官、林子儀及李

震山大法官所提出之部分不同意見書亦可見其論述。況且

倘以立法目的如是規定，即推論具有刑罰必要性，此種論

證似有循環論證之嫌。 

5.此外，學說另有主張，對照電信法第 58 條第 2 項規定及

第 3 項之規定，可知第 2 項規定是第 3 項規定的前置性處

罰，並且立法者有意以危險犯的概念將系爭行為入罪化。

6.然而，行政法本身有其規範上思考，如果要將刑法上危險

犯作為處罰之依據，則應合乎刑罰目的性，不應任意擴

張；更遑論在未能確定有明確法益保護必要性前提下，逕

以危險犯之規定方式作為處罰入罪標準。(參閱黃榮堅

〈2010 年刑事法發展回顧：慾望年代，慾望刑法？〉，《台

大法學論叢》，第 40 卷特刊，頁 1816-1817。) 

7.因此，本文認為： 

(1)上述之大法官「主流見解」中，以維護無線電波使用秩

序，俾澈底有效取締非法使用電波行為（立法院公報第

88 卷第 37 期第 248 頁參照），據此推論採取行政罰之手

段，不足以達成立法目的，乃規定必須以刑罰為管制手

段，其背後思維應係為保護社會性制度運作及其間私經

濟行為得以合理分配。 

(2)此種利益並非不得以刑罰加以規制，但僅是輕微損傷社

會系統運作之一事，是否有必要動用刑罰加以規制，有

所懷疑。對於欠缺手段目的關聯性思考之立法，恐有違

刑法謙抑性原則。縱然肯認於特定情勢下，刑罰確有其

正當性，惟以危險犯歸責方式如此前置化之立法，將極

易侵蝕罪刑法定主義機能，進而導致刑法肥大化，此實

值立法者於立法時再予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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